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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发改价格〔2024〕31 号

关于鲁山国家森林公园观光车试行
收费标准的批复

山东鲁山旅游有限公司：
《关于鲁山国家森林公园观光车收费的请示》（山鲁游字

〔2024〕1 号）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》《国家发
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（发改办价格〔2023〕964 号）等规定和要求，现就鲁山国家森
林公园观光车试行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批复如下：

一、观光车票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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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程全程（上行或下行）票价标准为 15 元/人，往返全程票
价为 25 元/人。途中应当根据游客需求和站点情况，在不超过单
程全程票价标准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票价标准。上述标准为最高收
费标准。

相关优惠政策按照国家、省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二、观光车线路

自景区入口开始。要在明显位置标识观光车线路及相应步行
游览预计需要时间等，便于游客合理选择游览方式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坚持游客自愿乘坐原则，观光车票不得与景区门票捆绑销售。
要在景区大门、售票处等显著位置，做好收费标准、优惠政策、
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公示工作。

本批复为试行标准，自批复之日起执行，试行期一年。本批
复期满前 5 个月，重新报批。

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2024 年 6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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